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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教育部 104 年 9月 25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40099694 號函修正「國民中

小學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及 102 年 5月 28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20066900B 號函修訂「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

及本校「校外教學實施辦法」重新訂定之。 

主旨： 

為充實學生知識領域、拓展多元學習體驗、增進學生群體關係建立。 

類別： 

班級旅遊活動： 

每學年得舉行一至二次，每次以『當天往返當天往返當天往返當天往返』為原則，配合各班學生

需要為主，以導師為總領隊、班級為單位，須向學務處提出申請，核

准後始辦理活動事宜。 

部別特色課程： 

由部別發起及規劃，屬年度例行性校外教學課程，包含國內及國外參

訪活動，如數理實驗班玉山攻頂挑戰、國中部單車環島挑戰、人文實

驗班上蘇杭教育參訪、日本金澤傳統工藝手作技能實習……。 

其它校內外教學活動 

非例行性部別活動，由老師、班級或社團發起，每次以「當天往返當天往返當天往返當天往返」

為原則，須向學務處提出申請。若若若若有教學目的或需求，必須有教學目的或需求，必須有教學目的或需求，必須有教學目的或需求，必須過夜過夜過夜過夜者者者者，，，，

須須須須檢附教學計劃、行程表，送交主管部別審核，並提報教學輔會議，檢附教學計劃、行程表，送交主管部別審核，並提報教學輔會議，檢附教學計劃、行程表，送交主管部別審核，並提報教學輔會議，檢附教學計劃、行程表，送交主管部別審核，並提報教學輔會議，

確認確認確認確認有實質教育意義及必要，核准後始辦理活動有實質教育意義及必要，核准後始辦理活動有實質教育意義及必要，核准後始辦理活動有實質教育意義及必要，核准後始辦理活動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實施原則 

班級旅遊活動必須慎選地點並經由班會通過，以班為單位，由導師率

領，利用假日當天往返，學生如因特殊事故不能參加，應向導師辦理請

假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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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教學活動應於出發日一週前一週前一週前一週前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實施。活動時間、

地點非因重大事故不得中途變更，若有變更，需提前告知學務處。 

校外教學申請系統：教師進入明道首頁，登入教師 ERP 系統後，點選「各

項表單維修申請→學務處表單→申請表單→班級郊遊」。 

校外教學活動應於核准後，在出發前三個工作天出發前三個工作天出發前三個工作天出發前三個工作天辦妥旅遊平安保險。 

校外教學活動必須服裝整齊，遵從老師指導，不得單獨行動，應注意交

通安全，並遠離峭璧、海岸、急流及深水等易發生危險之地區，以防意

外。 

交通工具 

可請總務處校車組協助辦理車輛租用事宜，或自行租用車輛。 

租用車輛，應選擇合法且信譽良好之運輸業者洽租營業遊覽車，租用車

齡以五年以下年份較新之車輛為原則，僱用具有營業大客車駕駛執照、

未曾有重大違規之優良駕駛員，且租車公司應辦理使用車輛之第三責任

險及乘客險。 

搭乘交通工具之乘坐人數，應嚴格遵守交通單位之規定，不得超過車輛

乘客定員數。 

每車至少安排一名教師擔任隨車領隊，負責聯絡與指揮、安全與秩序。 

車輛駕駛人於車場出車前應依契約檢查行車執照、駕駛執照及安全設備

等，檢查合格後，由車輛駕駛人及得標廠商代表於「車輛安全檢查表」

簽章。隨車領隊得視需要，請車輛駕駛人或得標廠商配合進行複查。 

出發前學校應集合全體師生實施行前教育及安全宣導。各車隨車領隊帶

領學生實施逃生演練，應注意安全門之開啟、車窗開啟或擊破方式、逃

生動線分配以及車內滅火器配置、取得與相關操作等。如前述演練係於

出發當日前實施，上車後隨車領隊應再行介紹，使學生熟悉各項逃生要

領。 

經費：  

校外教學費用由參加學生共同負擔，經費收支應求合理、公開。 

校外教學應於活動辦理結束後，經費收支應詳列項目公佈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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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校外教學活動之領隊、輔導人員，依規定視經費狀況核實報支差旅

費，課務工作請教師間相互支援。 

請假處理： 

校外教學視為學校課程，事前應通知家長，如有疾病、身體孱弱或其他

原因者，得依程序請假，不強迫學生參加。 

緊急應變： 

行前隨時注意活動地區天候及環境變化，如因天候等因素致舉辦活動可

能發生危險時，應取消活動或延期舉辦。 

落實行前安全教育，包含應遵守活動規定、安全注意事項、緊急應變措

施、緊急聯絡電話及其他等事項。 

教學進行時應注意天候、地形，配合氣象、災害防救單位警報發布，遠

離標示危險、公告限制進入或命其離去之地區。 

校外教學期間，如遇颱風、意外或緊急事故，應即採取應變措施，減低

事故影響程度，並迅速與學校及相關單位連繫，尋求必要協助，必要時

應中止活動。 

活動其間如遇突發事故，請於第一時間聯絡本校校安中心：

(04)2334-1119。 

其它： 

本辦法經教學輔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